
 

 

 

 

 

 

永政办发〔2009〕111 号 

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印发永嘉县应急救援队伍建设管理 

试行办法的通知 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直属各单位： 

《永嘉县应急救援队伍建设管理试行办法》已经县人民政府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实施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九年七月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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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嘉县应急救援队伍建设管理试行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提高我县各类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救援队伍

建设管理的科学化、规范化和社会化水平，建立应急队伍建设发

展的长效机制，提高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处置能力，降低灾

害造成的伤亡和损失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，促进“平安永嘉”建

设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和《温州市应急救

援队伍建设管理试行办法》（温政办〔2009〕18号）要求，结合我

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应急救援队伍，是指由公安消防、特警、

武警、解放军、预备役部队和民兵等力量组成的骨干应急救援队

伍，以及乡镇政府、相关部门、村居（社区）、学校、企事业单位

和群众自治组织利用各种力量组成，负责处置本地区、本单位突

发公共事件的各类专职或兼职应急队伍。 

第三条  本县行政区域内应急救援队伍的建设、管理、使用、

保障适用本办法，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建设管理在服从部门制定

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建设管理办法的同时也适用本办法。公安消

防、特警、武警、解放军、预备役部队和民兵等骨干应急队伍的

建设管理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第四条  应急救援队伍的建设管理，由乡镇人民政府有关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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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、企事业、学校、自治组织等单位具体负责，遵循“谁建队、

谁管理，谁使用、谁保障”的原则。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负责检

查、监督和调用。 

 

第二章  应急救援队伍的建设 

 

第五条  应急救援队伍的分类。 

（一）骨干应急救援队伍。是指由公安消防、特警、武警、

解放军、预备役部队和民兵等力量组成的应急救援队伍。 

（二）专业应急救援队伍。是指由政府相关部门组建的有一

定专业技术能力，专门处置各类突发事件中专业技术事故的应急

救援队伍。包括卫生、规划建设、国土资源、环保、农业、林业、

水利、电力、电信等部门应急救援队伍。 

（三）综合应急救援队伍。是指由乡镇政府、有关部门、企

事业单位和群众自治组织组建的专职、兼职、义务应急救援队伍。 

（四）志愿者应急救援队伍。是指由共青团、红十字会、青

年志愿者协会以及其他组织建立的各种志愿者参加的应急救援队

伍。 

（五）专家应急救援队伍。是指由各行业、各领域具备一定

专业技术水平的专家人才组成的专家组。 

第六条  应急救援队伍建设的规模和标准。 

（一）县、乡（镇）两级应急救援队伍建设规模和标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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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骨干应急救援队伍。以公安消防、特警、武警、解放军、

预备役部队和民兵为依托，人数由其管理单位按最高出勤人数来

定，县级称“永嘉县骨干应急救援队”，乡镇级称“某某乡（镇）

骨干应急救援队”。县、乡（镇）政府要有计划的拨出经费，增加、

更新各种应急救援的装备、设备、器材和物资，强化骨干应急救

援队伍的应对能力。 

2．专业应急救援队伍。由卫生、规划建设、国土资源、环保、

农业、林业、水利、电力、电信等部门各组建一支不少于10人的

专业应急救援队伍，称“永嘉县某某专业应急队”。并由组建单位

配备各种必要的装备、设备、器材和物资。 

3．综合应急救援队伍。由县规划建设局指定130人，县交通

局指定 40 人、10 台运输车，县房管局指定 30人，共 200 人组成

的县直综合应急队伍，称永嘉县综合应急救援队伍。其他有关部

门针对各行业特点和工作要求，需建立综合应急队伍的，应及时

建立。由各单位自行为队员配备必要的装备、设备、器材和物资。 

4．志愿者应急救援队伍。依托团县委、县红十字会各建立一

支150人以上的志愿者应急队伍，称“永嘉县志愿者应急队”。并

鼓励社会其他组织建立各种志愿者应急队伍。 

5．专家应急救援队伍。根据我县专项预案要求，县、乡（镇）

两级政府组建覆盖各行业、各专业的专家组。聘请具备一定专业

技术水平的专家人才组成，聘期2年，颁发聘书。 

（二）乡镇应急救援队伍建设规模和标准。乡镇以综合应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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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援队伍和志愿者应急救援队伍为主。 

1．综合应急救援队伍。乡镇政府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建立或

整合各类队伍资源，组建 5 支以上的“一专多能、一队多用”的

基层综合应急救援队伍，人数不少于60人，称“某某乡镇综合应

急救援队”。主要包括专(兼)职消防、防汛抗旱、巡逻治安（协警）、

森林消防、卫生医疗、基干民兵等队伍。由组建单位配备必要的

装备、设备、器材和物资。 

2．志愿者应急救援队伍。乡镇应依托有关部门或社会各界自

治组织，组建一支或若干支志愿者队伍，总人数不少于50人，称

“某某乡镇志愿者应急队”。 

（三）村居应急救援队伍建设的规模和标准。村（居）自治

组织根据当地突发事件的实际情况，有针对性的建立一支志愿者

队伍（义务队），可按驻地人口3%的比例确定志愿者队伍的人数，

但不少于 15 人，称“某某村（居）志愿者应急队”。由组建单位

配备必要的装备、设备、器材和物资。 

（四）企业应急救援队伍建设的规模和标准。规模以上企业

都要建立一支由企业保安、物业管理员和职工组成的专职或兼职

综合应急队伍，人数不少于企业在职人数的10%，但不少于10人；

其他企业根据实际需要，建立一支兼职应急救援队伍，规模和标

准由企业自定，称“某某企业综合应急救援队”。并由建队企业配

备必要的装备、设备、器材和物资。 

（五）学校应急救援队伍建设规模和标准。全县各类院校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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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组建一支由教职员工、物业管理员、学校保安和学生相结合的

兼职综合应急救援队，人员不少于在校教职员工20%和学生的8%；

中学、小学、幼儿园等学校要各组建一支由教职员工参加的兼职

综合应急救援队，人员不少于在校教职员工的30%，称“某某学校

综合应急救援队”。由组建学校根据任务的需要配备必要的装备、

设备、器材和物资。 

第七条  各应急救援队伍建队后，要设立队长，明确联络员，

建立花名册，确定联系方式，明确集结地点和工作任务，报当地

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备案。村（居）的应急救援队伍报乡镇政府应

急机构备案。 

 

第三章 应急救援队伍的管理 

 

第八条  常态下(即非紧急状态下)，在接受组建单位领导、

管理、使用的同时，接受当地政府专职应急管理部门的指导；非

常态（即紧急状态）下，接受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、指挥、调度

和使用。 

应急救援队伍在履行基本职能的同时，要服从上级调度参加

跨区域、跨单位、跨行业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置。 

第九条  各类应急救援队伍的教育培训。应急救援队伍组建

单位对培训工作负总责，应有计划、有组织、有重点、有实效的

组织应急救援队伍的业务学习、教育、培训和演练，不断提高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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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队员的应急处置能力。特别是公安消防、特警、武警、解放军、

预备役部队和民兵组织等骨干队伍和专业队伍更要加强应急救援

的专门训练，强化救援能力。 

当地政府专门应急管理机构要有计划、有层次、有重点地组

织各类应急救援队伍的指挥员、骨干力量开展培训，创造条件让

他们参加各种演练，培养实际应对能力。 

第十条  建立健全应急救援队伍管理制度。 

（一）值班制度。 

（二）岗位工作制度。 

（三）教育学习制度。 

（四）培训演练制度。 

（五）内务管理制度。 

（六）装备维护保养制度。 

（七）安全保密制度。 

（八）奖优罚劣制度。 

第十一条  各类应急救援队伍的共同职责。 

（一）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遵守国家法律、法

令和规章制度。 

（二）听从命令、服从指挥、尽心尽力、密切配合。 

（三）树立高度的工作责任感，忠于人民，忠于职守，不怕

苦，不怕累，不怕牺牲。 

（四）认真学习《突发事件应对法》等应急法律法规，自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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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加学习、教育和演练，主动接受应急知识培训，不断提高突发

公共事件的应对能力。 

（五）积极做好应急准备，加强应急救援装备、设备、器材

和物资的维护、保养，保证性能良好。 

（六）坚决完成上级赋予的各项应急救援以及其他各项任务。 

 

第四章  应急救援队伍的保障 

 

第十二条  要建立应急救援专项资金，并将应急救援必需开

支列入本级财政预算。应急救援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应急救援队伍

建设、出勤补助、人身意外保险、奖励和灾民救助等。 

第十三条  应急救援队伍的保障根据类别不同分别对待，主

要包括队员的工资福利、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、人身

意外保险、出勤补助、训练补助、装备配置等。其中，应急救援

队员参加应急处置工作时的人身意外保险，各组建单位应统一为

其投保，其他保障项目由组建单位视其功能和作用自行确定。 

第十四条  应急救援队伍要逐步建立外围救援补偿机制。即

应急救援队伍实施跨区域、跨行业抢险救灾时所造成的装备、设

备、器材和物资的损坏、损耗，被救援的地方、单位应进行必要

的补偿。 

第十五条  县人民政府要对各种抢险救灾工作中有突出表现

和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、奖励。对抢险救灾工作成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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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实施奖励，或基层组织和单位没有建队经费来

源的，地方人民政府、上级行政部门或业务主管部门要予以支持

和保障。 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以后国家、省、市出

台新规定的，从其新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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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综合  应急△  通知 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县人武部，县法院、 
检察院，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。 

  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2009 年 7 月 13 日印发

 

- 10 - 


